
1 

 

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
明 
    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自民國(下同)

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施行以來，歷經四次修正，最近一次係

於一百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修正施行。 

    為使本自治條例更符合殯葬管理條例之意旨，更切合民眾之需求

及實務所需，另參酌內政部一百十二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殯葬

管理業務評量之建議，爰擬具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及實務所需，將家屬休息室自公墓應有

設施中刪除。（修正條文第九條） 

二、 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五條第三項增訂私立公墓設置或擴充之相關規

範。（修正條文第九條之一） 

三、 增列殯葬設施完工後報本府申請啟用時應檢具之文件。（修正條

文第十六條） 

四、 依規費法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免收低收入戶申請火化之規費，

減輕弱勢族群治喪之負擔。（修正條文第二十二條） 

五、 本自治條例修正條文之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四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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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章  總則 章名未修正。 

第一條   為辦理本縣 公、私

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

管理及殯葬服務業、殯葬

行為之管理輔導，爰依據

殯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十目及地方制

度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五

目規定，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第一條   為辦理本縣公、私

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

管理及殯葬服務業、殯葬

行為之管理輔導，爰依據

殯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十目暨地方制

度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五

目規定，特制定本自治條

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縣殯葬業務之主

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在鄉（鎮、

市）為鄉（鎮、市）公所。

本府主管權責如下：

一、 本縣殯葬設施設置、

更新、遷移、廢止之

核准及殯葬專區設

置之核准。 

二、 殯葬專區內埋葬、火

化及起掘(遷移)許

可、存放或骨灰(骸)

研磨等證明之核發。

三、  對轄內私立殯葬設

施之設置核准、監

督、管理、評鑑及獎

勵。 

四、 對轄內鄉（鎮、市）

公立殯葬設施之監

督、評鑑及獎勵。 

五、 對轄內鄉（鎮、市）

公 立 殯 葬 設 施 設

置、更新、遷移之核

准。 

六、 本縣殯葬服務業之設

立許可、經營許可、

輔導、管理、評鑑及

獎勵。 

第二條 本縣殯葬業務之主

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

下簡稱本府）；在鄉（鎮、

市）為鄉（鎮、市）公所。

本府主管權責如下：

一、 本縣殯葬設施設置、

更新、遷移、廢止之

核准及殯葬專區設

置之核准。 

二、 殯葬專區內埋葬、火

化及起掘(遷移)許

可、存放或骨灰(骸)

研磨等證明之核發。

三、 對轄內私立殯葬設

施之設置核准、監

督、管理、評鑑及獎

勵。 

四、 對轄內鄉（鎮、市）

公立殯葬設施之監

督、評鑑及獎勵。 

五、 對轄內鄉（鎮、市）

公 立 殯 葬 設 施 設

置、更新、遷移之核

准。 

六、 本縣殯葬服務業之設

立許可、經營許可、

輔導、管理、評鑑及

獎勵。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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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縣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或經

營殯葬設施、違法從

事殯葬服務業及違

法殯葬行為之取締

及裁處。 

八、 本縣殯葬相關自治法

規之研擬及釋疑。 

      鄉（鎮、市）公所主

管權責如下： 

一、 轄內公立殯葬設施之

設置、經營、管理、

公墓更新之研擬及

遷葬之公告、查估。

二、 轄內埋葬、火化、起

掘許可證明及其他

相關證明之核發。 

三、 轄內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或經

營殯葬設施、違法從

事殯葬服務業及違

法殯葬行為之查報。

四、 其他經本府指定辦理

之事項。 

七、 本縣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或經

營殯葬設施、違法從

事殯葬服務業及違

法殯葬行為之取締

及裁處。 

八、 本縣殯葬相關自治法

規之研擬及釋疑。 

           鄉（鎮、市）公所主

管權責如下： 

一、 轄內公立殯葬設施之

設置、經營、管理、

公墓更新之研擬及

遷葬之公告、查估。

二、 轄內埋葬、火化、起

掘許可證明及其他

相關證明之核發。 

三、 轄內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或經

營殯葬設施、違法從

事殯葬服務業及違

法殯葬行為之查報。

四、 其他經本府指定辦理

之事項。 

第二章 殯葬設施之 

 設置管理 

第二章 殯葬設施之 

 設置管理 

章名未修正。 

第三條 本府及鄉（鎮、市）

公所得視實際需要，選擇

適當地點，依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設置公立殯葬設

施。本府並得依需要規

劃、設置殯葬專區。 

   前項殯葬設施得委託

民間團體經營或共同經

營，其委託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第三條 本府及鄉（鎮、市）

公所得視實際需要，選擇

適當地點，依本自治條例

之規定，設置公立殯葬設

施。本府並得依需要規

劃、設置殯葬專區。 

   前項殯葬設施得委託

民間團體經營或共同經

營，其委託辦法由主管機

關定之。        

本條未修正。 

第四條  本府因應業務需

要，得於本縣殯葬專區設

立工作站。 

第四條 本府因應業務需

要，得於本縣殯葬專區設

立工作站。 

本條未修正。 

第五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

擴充、增建及改建，應備

具下列文件報請本府核

准： 

一、地點位置圖：檢附殯

第五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

擴充、增建及改建，應備

具下列文件報請本府核

准： 

一、地點位置圖：檢附殯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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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 管 理 條 例 第 八

條、第九條及本自治

條例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一定距離範

圍內之實測距離，比

例尺不得少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並於圖

示上標示相關設施。

二、地 籍 資 料 及 地 籍

圖：檢附最近三個月

內資料且地籍圖比

例尺，不得少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土地位

於都市計畫內者，另

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三、配置圖説：以六百分

之一比例尺地形測

量圖為依據繪製。設

置於山坡地之殯葬

設施，其配置圖之等

高線間距不得大於

一公尺。 

四、興建營運計畫：包括

建築計畫(含量體分

析、規劃設計及施工

計畫)及營運計畫

(含管理計畫及維護

計畫）。 

五、管理方式：含組織編

制、業務職掌。 

六、收費標準：含單價分

析表。 

七、申請人之相關證明

文件：備具立案證明

文件及負責人、代表

人或管理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八、土地權利證明或土

地使用同意書。 

九、符合土地使用分區

之證明文件。 

十、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檢附之文件。 

前項殯葬設施用地，

葬 管 理 條 例 第 八

條、第九條及本自治

條例第六條及第七

條規定一定距離範

圍內之實測距離，比

例尺不得少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並於圖

示上標示相關設施。

二、地 籍 資 料 及 地 籍

圖：檢附最近三個月

內資料且地籍圖比

例尺，不得少於一千

二百分之一。土地位

於都市計畫內者，另

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三、配置圖説：以六百分

之一比例尺地形測

量圖為依據繪製。設

置於山坡地之殯葬

設施，其配置圖之等

高線間距不得大於

一公尺。 

四、興建營運計畫：包括

建築計畫(含量體分

析、規劃設計及施工

計畫)及營運計畫

(含管理計畫及維護

計畫）。 

五、管理方式：含組織編

制、業務職掌。 

六、收費標準：含單價分

析表。 

七、申請人之相關證明

文件：備具立案證明

文件及負責人、代表

人或管理人之身分

證明文件。 

八、土地權利證明或土

地使用同意書。 

九、符合土地使用分區

之證明文件。 

十、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檢附之文件。 

前項殯葬設施用地，



4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應符合

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非

都市土地不符合各使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

細目規定者，得檢附前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

文件向本府申請核准其興

辦事業計畫，俟土地符合

管制使用規定，始准開發

使用。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殯

葬設施之設置或擴充時，

申請人應善盡與設置地點

及擴充地點毗鄰村（里）

居民溝通協調。 

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應符合

都市計畫法相關規定。非

都市土地不符合各使用地

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

細目規定者，得檢附前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

文件向本府申請核准其興

辦事業計畫，俟土地符合

管制使用規定，始准開發

使用。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殯

葬設施之設置或擴充時，

申請人應善盡與設置地點

及擴充地點毗鄰村（里）

居民溝通協調。 

第六條 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殯儀館、火化

場或非公墓內之骨灰（骸）

存放設施與第一款規定之

地點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一

千公尺，與第二款至第五

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離不

得少於二百五十公尺、與

第六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

離不得少於五百公尺。 

一、 公共飲水井或飲用

水之水源地。 

二、 學校、醫院、幼兒園。

三、 戶口繁盛地區。 

四、 河川。 

五、 工廠、礦場。 

六、 貯藏或製造爆炸物

或 其 他 易 燃 之 氣

體、油料等之場所。

   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

為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

（骸）存放設施用地依其

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

市土地已設置公墓範圍內

之殯葬用地者，不受前項

距離之限制。 

第六條 公墓、骨灰（骸）

存放設施、殯儀館、火化

場或非公墓內之骨灰（骸）

存放設施與第一款規定之

地點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一

千公尺，與第二款至第五

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離不

得少於二百五十公尺、與

第六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

離不得少於五百公尺。 

一、 公共飲水井或飲用

水之水源地。 

二、 學校、醫院、幼兒園。

三、 戶口繁盛地區。 

四、 河川。 

五、 工廠、礦場。 

六、 貯藏或製造爆炸物

或 其 他 易 燃 之 氣

體、油料等之場所。

   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

為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

（骸）存放設施用地依其

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

市土地已設置公墓範圍內

之殯葬用地者，不受前項

距離之限制。 

本條未修正。 

第七條  設置、擴充專供樹

葬之公墓地點，除與公共

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第七條  設置、擴充專供樹

葬之公墓地點，除與公共

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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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少於

三百公尺；與貯存或製造

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

體、油料等之場所地點之

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

尺外，其與殯葬管理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

少於五十公尺。 

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少於

三百公尺；與貯存或製造

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

體、油料等之場所地點之

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

尺外，其與殯葬管理條例

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

少於五十公尺。 

第八條  位於原住民鄉鎮之

傳統部落公墓，其應有設

施依其傳統習俗經本縣殯

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議決

定之，不受殯葬管理條例

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有設施

規定之限制。 

第八條  位於原住民鄉鎮之

傳統部落公墓，其應有設

施依其傳統習俗經本縣殯

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議決

定之，不受殯葬管理條例

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有設施

規定之限制。 

本條未修正。 

第九條  公墓應有符合下列

規定之設施： 

一、 墓基。 

二、 骨 灰 ( 骸 ) 存 放 設

施：存放骨灰(骸)

以納骨塔(堂)形式

者，其設施應符合第

十三條規定。 

三、 服務中心。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排水系統：應依地

形、地勢做適當規劃

設計施作。位於自來

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 護 區 範 圍 內 公

墓，其排水系統應納

入污水處理系統內。

六、 給水設施及照明設

施。 

七、 墓道：墓區間道寬度

不得少於四公尺，墓

區內步道寬度不得

少於一點五公尺。 

八、 停車場。 

九、 公墓標誌：應於公墓

臨接道路旁設置。 

十、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

通行寬度不得少於

第九條   公墓應有符合下

列規定之設施： 

一、 墓基。 

二、 骨 灰 ( 骸 ) 存 放 設

施：存放骨灰(骸)

以納骨塔(堂)形式

者，其設施應符合第

十三條規定。 

三、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排水系統：應依地

形、地勢做適當規劃

設計施作。位於自來

水水源、水質、水量

保 護 區 範 圍 內 公

墓，其排水系統應納

入污水處理系統內。

六、 給水設施及照明設

施。 

七、 墓道：墓區間道寬度

不得少於四公尺，墓

區內步道寬度不得

少於一點五公尺。 

八、 停車場。 

九、 公墓標誌：應於公墓

臨接道路旁設置。 

十、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

參照殯葬管理條例第十二條

規定，公墓應有設施並未包

含家屬休息室，實務上公墓

內設置家屬休息室之案例亦

極少，爰將「家屬休息室」

自公墓應有設施中刪除，以

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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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尺。 

十一、 其他經本府指定

應設置之設施。 

通行寬度不得少於

六公尺。 

十一、 其他經本府指定

應設置之設施。 

第九條之一 私立公墓之設

置或擴充，其最小面積不

得小於五公頃。 

      前項私立公墓之設

置，經主管機關核准，得

依實際需要，實施分期分

區開發。 

 一、 本條新增。 

二、 參照殯葬管理條例第五

條第三項規定，增訂私

立公墓設置或擴充之相

關規範。 

第十條  殯儀館應有下列設

施並符合標準： 

一、 冷凍室：需具防止異

味措施或設施。 

二、 屍體處理設施：應達

衛生法規標準，並具

獨立之空間，區分停

屍、洗屍及屍體化妝

間、退冰室、防腐處

理室及入殮室，具獨

立之空調及污水處

理設施。 

三、 解剖室：得與屍體處

理設施合併設置，設

有解剖設施、照明、

獨立之空調及污水

處理設施。 

四、 檢察官偵訊室。 

五、 消毒設施。 

六、 廢 ( 污 ) 水 處 理 設

施：應分開處理一般

設施污水及屍體污

水，並符合下水道法

之規定；依下水道法

規定設置之污水下

水道系統應依水污

染防治法取得排放

許可。 

七、 停柩室：具防止異味

措施或設施，得兼具

小型禮堂功能。 

八、 禮廳及靈堂：具防止

異味措施或設施。每

第十條  殯儀館應有下列設

施並符合標準： 

一、 冷凍室：需具防止異

味措施或設施。 

二、 屍體處理設施：應達

衛生法規標準，並具

獨立之空間，區分停

屍、洗屍及屍體化妝

間、退冰室、防腐處

理室及入殮室，具獨

立之空調及污水處

理設施。 

三、 解剖室：得與屍體處

理設施合併設置，設

有解剖設施、照明、

獨立之空調及污水

處理設施。 

四、 檢察官偵訊室。 

五、 消毒設施。 

六、 廢 ( 污 ) 水 處 理 設

施：應分開處理一般

設施污水及屍體污

水，並符合下水道法

之規定；依下水道法

規定設置之污水下

水道系統應依水污

染防治法取得排放

許可。 

七、 停柩室：具防止異味

措施或設施，得兼具

小型禮堂功能。 

八、 禮廳及靈堂：具防止

異味措施或設施。每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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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禮廳應設置電子

輓額播放設備，並連

結本府或內政部系

統。依容納人數之多

寡，設置適當之疏散

通道。 

九、 悲傷輔導室。 

十、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十一、 公共衛生設施。 

十二、 緊急供電設施：應

具備緊急供電及

不斷電系統。 

十三、 停車場。 

十四、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

少於六公尺。 

十五、 其他經本府指定

應設置之設施。 

一禮廳應設置電子

輓額播放設備，並連

結本府或內政部系

統。依容納人數之多

寡，設置適當之疏散

通道。 

九、 悲傷輔導室。 

十、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十一、 公共衛生設施。 

十二、 緊急供電設施：應

具備緊急供電及

不斷電系統。 

十三、 停車場。 

十四、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

少於六公尺。 

十五、 其他經本府指定

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一條  單獨設置禮廳及

靈堂應符合前條第八款至

第十五款規定之設施及基

準。 

第十一條  單獨設置禮廳及

靈堂應符合前條第八款至

第十五款規定之設施及基

準。 

本條未修正。 

第十二條  火化場應有符合

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 撿骨室及骨灰再處

理設施：具有真空

灰燼收集設施及防

塵、噪音措施；骨

灰再處理設施，具

有研磨等效能。 

二、 火 化 爐 ： 二 爐 以

上，並設置火化爐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排放管道及採

樣設施；其設置並

應符合環保法令規

定。 

三、 祭拜檯：應以防火

耐燃之材料設置。 

四、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五、 公共衛生設施。 

第十二條  火化場應有符合

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 撿骨室及骨灰再處

理設施：具有真空

灰燼收集設施及防

塵、噪音措施；骨

灰再處理設施，具

有研磨等效能。 

二、 火 化 爐 ： 二 爐 以

上，並設置火化爐

空 氣 污 染 防 制 設

施、排放管道及採

樣設施；其設置並

應符合環保法令規

定。 

三、 祭拜檯：應以防火

耐燃之材料設置。 

四、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五、 公共衛生設施。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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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停車場。 

七、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少

於六公尺。 

八、 緊急供電設施：應

具備不斷電系統及

發電機供電設備。 

九、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設

施。 

十、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設置之設施。 

六、 停車場。 

七、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少

於六公尺。 

八、 緊急供電設施：應

具備不斷電系統及

發電機供電設備。 

九、 空 氣 汙 染 防 制 設

施。 

十、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設置之設施。 

第十三條  骨灰(骸)存放設

施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

施： 

一、 納骨灰(骸)設施： 

（一） 設有納骨櫃，

各樓層、區

（排列層）、

納骨灰（骸）

櫃位數量，

應繪製配置

圖說。 

（二） 納骨櫃位製材

達耐燃二級

以上性能，

並取得室內

裝修合格證

明。 

二、 祭祀設施：應於適

當空間設置祭拜設

施。 

三、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停車場。 

六、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少

於六公尺。 

七、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設置之設施。 

第十三條  骨灰(骸)存放設

施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

施： 

一、 納骨灰(骸)設施： 

（一） 設有納骨櫃，

各樓層、區

（排列層）、

納骨灰（骸）

櫃位數量，

應繪製配置

圖說。 

（二） 納骨櫃位製材

達耐燃二級

以上性能，

並取得室內

裝修合格證

明。 

二、 祭祀設施：應於適

當空間設置祭拜設

施。 

三、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

息室。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停車場。 

六、 聯外道路：可供車

輛通行寬度不得少

於六公尺。 

七、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

設置之設施。 

本條未修正。 

第十四條  公立殯葬設施之

使用、收費及管理辦法，

由該管主管機關以自治法

第十四條  公立殯葬設施之

使用、收費及管理辦法，

由該管主管機關以自治法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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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 規定之。 

第十五條  私立殯葬設施，

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及

管理，應訂定管理辦法，

報經本府核定。修正時，

亦同。 

第十五條  私立殯葬設施，

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及

管理，應訂定管理辦法，

報經本府核定。修正時，

亦同。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六條 設置、擴充、增

建、改建殯葬設施完工

後，應檢送下列文件報本

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

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

區域及設置者之名稱或姓

名公告後，始得啟用、販

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

單位： 

一、 申請書：內容包含殯

葬設施名稱、地點、

所屬區域、申請人及

經營者之名稱或姓

名。 

二、 核准設置、擴充、增

建或改建之許可函。

三、 使用執照、建物謄本

或其他完工證明。 

四、 應有設施之現場照

片。 

五、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消防檢查合格之證

明文件。 

六、 耐震證明及耐燃硬

度測試證明：設置骨

灰(骸)櫃位者，應有

由登記有案專業法

人或學術機關(構)

認證之二級以上耐

燃硬度測試證明。 

七、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八、 設施配置竣工圖。 

九、 申請人及經營者證

明文件。 

十、 營運計畫。 

十一、 收費標準。 

十二、 使用管理辦 

 法。 

第十六條 設置、擴充、增

建、改建殯葬設施完工

後，應檢送下列文件報本

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

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

區域及設置者之名稱或姓

名公告後，始得啟用、販

售墓基或骨灰（骸）存放

單位： 

一、 申請書：內容包含殯

葬設施名稱、地點、

所屬區域、申請人及

經營者之名稱或姓

名。 

二、 核准設置、擴充、增

建或改建之許可函。

三、 使用執照或其他完

工證明。 

四、 應有設施之現場照

片。 

五、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

消防檢查合格之證

明文件。 

六、 耐 燃 硬 度 測 試 證

明：設置骨灰(骸)櫃

位者，應有由登記有

案專業法人或學術機

關(構)認證之二級以

上耐燃硬度測試證

明。 

七、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八、 設施配置竣工圖。 

九、 申請人及經營者證

明文件。 

十、 營運計畫。 

十一、 收費標準。 

十二、 使用管理辦 

 法。 

為使啟用應備文件更加周延

完備，且依內政部 112 年度

直轄市、縣（市）政府殯葬

管理業務績效評量之綜合評

量意見，第三款增列建物謄

本，第六款增列耐震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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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土地權利證明 

 或土地使用同 

 意書。 

十四、 其他依法應具 

 備之資料文 

 件。 

十三、 土地權利證明 

 或土地使用同 

 意書。 

十四、 其他依法應具 

 備之資料文 

 件。 

第三章 殯葬設施之經 

 營管理 

第三章 殯葬設施之經 

 營管理 

章名未修正。 

第十七條 本府或鄉（鎮、

市）公所得經同級之立法

機關議決後，規定公墓墓

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之使用年限。 

第十七條 本府或鄉（鎮、

市）公所得經同級之立法

機關議決後，規定公墓墓

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

之使用年限。 

本條未修正。 

第十八條 公私立殯葬設施

有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事

者，其更新或遷移計畫應

載明下列事項報本府核

准： 

一、 殯葬設施名稱。 

二、 所在地點及面積。 

三、 更新或遷移之原因。

四、 預定更新或遷移之

期日及地點。 

五、 更新或遷移時之善

後處理措施。 

第十八條  公私立殯葬設施

有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一

條第一項各款規定之情事

者，其更新或遷移計畫應

載明下列事項報本府核

准： 

一、 殯葬設施名稱。 

二、 所在地點及面積。 

三、 更新或遷移之原因。

四、 預定更新或遷移之

期日及地點。 

五、 更新或遷移時之善

後處理措施。 

本條未修正。 

第十九條  埋葬屍體，應於

公墓內為之。骨骸起掘

後，應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 

第十九條  埋葬屍體，應於

公墓內為之。骨骸起掘

後，應存放於骨灰（骸）

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條  於本縣轄內之殯

葬專區申請屍體埋葬許

可、火化許可、起掘(遷

移)許可、存放或骨灰

(骸)研磨等證明，應填具

申請書，檢附下列證明文

件，向本府提出：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影本（正本驗退)、

印章及與亡者關係

證明文件。 

三、 受葬者死亡證明書

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第二十條  於本縣轄內之殯

葬專區申請屍體埋葬許

可、火化許可、起掘(遷

移)許可、存放或骨灰

(骸)研磨等證明，應填具

申請書，檢附下列證明文

件，向本府提出：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

影本（正本驗退)、

印章及與亡者關係

證明文件。 

三、 受葬者死亡證明書

或相驗屍體證明書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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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一份。 

四、 受葬者除戶戶籍資

料正本。 

五、 親屬如委託他人申

辦時，除了應繳驗

上列證明文件外，

應出具委託書。 

   前項起掘(遷移)許

可，本府派員會同申請人

勘驗無訛，且無違反殯葬

管理條例情形者，發給

之。 

   本縣轄內之殯葬專區

以外之各鄉（鎮、市）公

所轄內之殯葬設施，依殯

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

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或各該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證明書

核發事宜。 

正本一份。 

四、 受葬者除戶戶籍資

料正本。 

五、 親屬如委託他人申

辦時，除了應繳驗

上列證明文件外，

應出具委託書。 

   前項起掘(遷移)許

可，本府派員會同申請人

勘驗無訛，且無違反殯葬

管理條例情形者，發給

之。 

   本縣轄內之殯葬專區

以外之各鄉（鎮、市）公

所轄內之殯葬設施，依殯

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

第三款第二目規定或各該

自治條例規定辦理證明書

核發事宜。 

第二十一條  在境外死亡運

回 國 內 之 屍 體 或 骨 灰

(骸)，申請屍體埋葬、火

化許可證明、存放或骨灰

(骸)研磨等事項，應檢具

境外死亡證明書及通關證

明等。 

   前項死亡證明書須經

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並檢

附經駐外機構驗證或國內

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一項文件在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第二十一條  在境外死亡運

回 國 內 之 屍 體 或 骨 灰

(骸)，申請屍體埋葬、火

化許可證明、存放或骨灰

(骸)研磨等事項，應檢具

境外死亡證明書及通關證

明等。 

   前項死亡證明書須經

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並檢

附經駐外機構驗證或國內

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一項文件在大陸地

區或香港、澳門製作者，

應經行政院設立或指定之

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

證。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二條  申請補發殯葬

服務業經營許可（備查）

函及申請核發第二十條許

可證明書者，應繳納行政

規費新臺幣五百元整。 

本府及其他政府機關

列冊之低收入戶死亡，前

項規費免收。 

第二十二條  申請補發殯葬

服務業經營許可（備查）

函及申請核發第二十條許

可證明書者，應繳納行政

規費新臺幣五百元整。 

邇來殯葬業者反映，低收入

戶家屬無須繳納火化費用，

卻須繳納縣府之火化規費，

且無牴觸規費法第十二、十

三條規定，爰新增第二項規

定。 

第二十三條  私立殯葬設施第二十三條  私立殯葬設施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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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

七月底前向當地鄉（鎮、

市）主管機關陳報上半年

度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及使

用（埋葬、火葬或存放骨

灰骸）情形。 

   鄉（鎮、市）主管機

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

前年度公、私立殯葬設施

管理及使用情形彙報本府

轉報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

七月底前向當地鄉（鎮、

市）主管機關陳報上半年

度殯葬設施經營管理及使

用（埋葬、火葬或存放骨

灰骸）情形。 

   鄉（鎮、市）主管機

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

前年度公、私立殯葬設施

管理及使用情形彙報本府

轉報上級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章  殯葬服務業之 

 管理及輔導 

第四章  殯葬服務業之 

 管理及輔導 

章名未修正。 

第二十四條  申請於本縣經

營殯葬禮儀服務業，其負

責人或專職人員應至少一

人具喪禮服務丙級以上技

術士證。外縣(市)殯葬禮

儀服務業辦理跨直轄市、

縣(市)備查者，亦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施行前已許可或完成

備查之業者，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第二十四條  申請於本縣經

營殯葬禮儀服務業，其負

責人或專職人員應至少一

人具喪禮服務丙級以上技

術士證。外縣(市)殯葬禮

儀服務業辦理跨直轄市、

縣(市)備查者，亦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

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

修正施行前已許可或完成

備查之業者，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五條  於本縣經營殯

葬服務業，其負責人或專

職人員每年應參加政府機

關、學校、機構、學術社

團或殯葬服務業公會舉辦

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

或教育訓練課程四小時以

上。 

第二十五條  於本縣經營殯

葬服務業，其負責人或專

職人員每年應參加政府機

關、學校、機構、學術社

團或殯葬服務業公會舉辦

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

或教育訓練課程四小時以

上。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六條  殯葬服務業

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

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

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

顯處，並應備置收費標

準表供消費者取閱。 

   前項情形，本府得

隨時派員檢查；如屬殯

葬設施經營業者，本府

對於設置於本縣轄內之

殯葬設施於必要時並得

第二十六條  殯葬服務業

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

服務項目、價金或收費

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

顯處，並應備置收費標

準表供消費者取閱。 

   前項情形，本府得

隨時派員檢查；如屬殯

葬設施經營業者，本府

對於設置於本縣轄內之

殯葬設施於必要時並得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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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同有關單位人員檢

查。 

   殯葬服務業拒絕為

前項之檢查或不配合辦

理者，經再通知仍拒絕

或不配合辦理，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連續處

罰。 

會同有關單位人員檢

查。 

   殯葬服務業拒絕為

前項之檢查或不配合辦

理者，經再通知仍拒絕

或不配合辦理，處新臺

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連續處

罰。 

第二十七條  本縣殯葬服

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應將

會員異動情形，隨時通

知本府殯葬管理單位，

並於每年一月、七月底

前將上半年度會員異動

名冊彙報本府殯葬管理

單位備查。 

第二十七條  本縣殯葬服

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應將

會員異動情形，隨時通

知本府殯葬管理單位，

並於每年一月、七月底

前將上半年度會員異動

名冊彙報本府殯葬管理

單位備查。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八條  本府對本縣

公、私立殯葬設施及殯

葬服務業，應定期辦理

評鑑，經評鑑成效良好

具有示範作用者，酌予

獎勵，其評鑑及獎勵之

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前項之評鑑，本府得

按評鑑優、劣結果予以分

別等級，並以上網或其他

方式公告之。 

第二十八條  本府對本縣

公、私立殯葬設施及殯

葬服務業，應定期辦理

評鑑，經評鑑成效良好

具有示範作用者，酌予

獎勵，其評鑑及獎勵之

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前項之評鑑，本府得

按評鑑優、劣結果予以分

別等級，並以上網或其他

方式公告之。 

本條未修正。 

第二十九條  辦理殯葬事

宜，如因本縣殯儀館設施

不足需使用道路搭棚者，

應擬具使用計畫報經當地

警察機關核准。但以二日

為限。 

   如其他法令有禁止

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

從其規定。 

第二十九條  辦理殯葬事

宜，如因本縣殯儀館設施

不足需使用道路搭棚者，

應擬具使用計畫報經當地

警察機關核准。但以二日

為限。 

   如其他法令有禁止

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

從其規定。 

本條未修正。 

第五章  墳墓拆遷之查 

 估補償 

第五章  墳墓拆遷之查 

 

章名未修正。 

第三十條  墳墓拆遷之查

估補償對象為依法設置

及於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前所設置之墳墓。 

第三十條  墳墓拆遷之查

估補償對象為依法設置

及於墳墓設置管理條例

施行前所設置之墳墓。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一條  本府為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府為辦理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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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內各項公共工程需

拆遷墳墓之查估補償，

應依第三十二至第三十

七條之規定辦理。 

本縣內各項公共工程需

拆遷墳墓之查估補償，

應依第三十二至第三十

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依法或因辦理

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或

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

之墳墓，應先經所在地之

鄉（鎮、市）主管機關於

拆遷前先行公告，限期自

行拆遷，並應以書面通知

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

誌。 

   前項之墳墓或供家族

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

墓如屬無主者，得免書面

通知。 

   第一項期限，自公告

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

期間，墓主屆期仍未拆遷

者，視為無主墳，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三十條之規定

辦理。 

第三十二條  依法或因辦理

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或

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

之墳墓，應先經所在地之

鄉（鎮、市）主管機關於

拆遷前先行公告，限期自

行拆遷，並應以書面通知

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

誌。 

   前項之墳墓或供家族

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

墓如屬無主者，得免書面

通知。 

   第一項期限，自公告

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

期間，墓主屆期仍未拆遷

者，視為無主墳，依殯葬

管理條例第三十條之規定

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三條  墳墓之拆遷，

由工程主辦機關、需地機

關及當地鄉（鎮、市）公

所派員會同查估；複核時

得通知本府殯葬業務單位

會同複核。 

   前項墳墓認領人堅

不認章或不配合辦理

時，得由會查人員共同

認定之。 

   辦理墳墓拆遷補償

查估時，應將墳墓現狀

拍照及繪製略圖，並編

號黏存於調查表上存卷

備查以資徵信，避免糾

紛。有關補償查估調查

表由本府另訂之。 

第三十三條  墳墓之拆遷，

由工程主辦機關、需地機

關及當地鄉（鎮、市）公

所派員會同查估；複核時

得通知本府殯葬業務單位

會同複核。 

   前項墳墓認領人堅

不認章或不配合辦理

時，得由會查人員共同

認定之。 

   辦理墳墓拆遷補償

查估時，應將墳墓現狀

拍照及繪製略圖，並編

號黏存於調查表上存卷

備查以資徵信，避免糾

紛。有關補償查估調查

表由本府另訂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四條  為辦理各項

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

如查明確屬無主墳者，

有關墳墓之後續處理應

第三十四條  為辦理各項

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

如查明確屬無主墳者，

有關墳墓之後續處理應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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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程主辦機關或需地

機關負責辦理或支付費

用委由當地鄉（鎮、市）

公所代為拆遷。 

由工程主辦機關或需地

機關負責辦理或支付費

用委由當地鄉（鎮、市）

公所代為拆遷。 

第三十五條  墳墓拆遷補償

之查估，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墳墓拆遷，其查估

標準如附表一。 

二、 墳墓於期限內自動

拆遷者，按補償金

額之百分之五十，

發給自動拆遷獎勵

金。 

第三十五條  墳墓拆遷補償

之查估，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墳墓拆遷，其查估

標準如附表一。 

二、 墳墓於期限內自動

拆遷者，按補償金

額之百分之五十，

發給自動拆遷獎勵

金。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六條  供家族集中

存放骨灰（骸）之墳墓，

其拆遷補償除依下列規

定辦理外，準用第三十

條至前條之規定。 

一、供家族集中存放骨

灰（骸）之墳墓未

設有納骨間者，其

查估標準依附表一

規定辦理。 

二、供家族集中存放骨

灰（骸）之墳墓並

設有納骨間者，其

查估標準依附表二

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供家族集中

存放骨灰（骸）之墳墓，

其拆遷補償除依下列規

定辦理外，準用第三十

條至前條之規定。 

一、供家族集中存放骨

灰（骸）之墳墓未

設有納骨間者，其

查估標準依附表一

規定辦理。 

二、供家族集中存放骨

灰（骸）之墳墓並

設有納骨間者，其

查估標準依附表二

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七條  墳墓及供家族

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

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

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

發展、其他公共利益之虞

或因公共工程需拆遷而無

法提出合法證明文件者，

得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

六條查估補償金額之百分

之五十發給拆遷救濟金。

如於公告拆遷限期內自行

拆遷者，加發拆遷救濟金

額百分之三十之自動拆遷

獎勵金。 

第三十七條  墳墓及供家族

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

墓因情事變更致有妨礙軍

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

發展、其他公共利益之虞

或因公共工程需拆遷而無

法提出合法證明文件者，

得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

六條查估補償金額之百分

之五十發給拆遷救濟金。

如於公告拆遷限期內自行

拆遷者，加發拆遷救濟金

額百分之三十之自動拆遷

獎勵金。 

本條未修正。 

第三十八條  公有土地為他第三十八條  公有土地為他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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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權占用者，不予補償

（包含獎勵金及救濟金

等）。 

人無權占用者，不予補償

（包含獎勵金及救濟金

等）。 

第六章  修繕 第六章  修繕 章名未修正。 

第三十九條  殯葬管理條例

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

墓，於該條例施行後申請

修繕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 

一、應依墳墓原有之形

式。 

二、進行部分之修繕。 

三、不得增加高度及擴

大面積。 

四、不得違反其他相關

法令。 

   前項私人墳墓之修

繕，申請人應備具下列文

件向當地鄉（鎮、市）公

所申請，經當地鄉（鎮、

市）公所文件審查及現地

會勘後，將應備文件及會

勘情形轉報本府核定： 

一、申請書（應敘明原墳

墓設置時間、修繕原

因及修繕方式等）。 

二、原墳墓照片（墓碑及

墳墓全景各至少一

張）。 

三、申請人之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四、亡者之除戶戶籍資

料（如申請人向戶政

機關查無亡者戶籍

資料，得檢附繼承系

統 表 及 切 結 書 代

替）。 

五、墳墓設置地點位置

簡圖。 

六、墳墓座落土地登記

資料及其範圍之地

籍圖（最近三個月

內）。 

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

第三十九條  殯葬管理條例

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

墓，於該條例施行後申請

修繕者，應符合下列各款

規定： 

一、應依墳墓原有之形

式。 

二、進行部分之修繕。 

三、不得增加高度及擴

大面積。 

四、不得違反其他相關

法令。 

   前項私人墳墓之修

繕，申請人應備具下列文

件向當地鄉（鎮、市）公

所申請，經當地鄉（鎮、

市）公所文件審查及現地

會勘後，將應備文件及會

勘情形轉報本府核定： 

一、申請書（應敘明原墳

墓設置時間、修繕原

因及修繕方式等）。 

二、原墳墓照片（墓碑及

墳墓全景各至少一

張）。 

三、申請人之國民身分

證正、反面影本。 

四、亡者之除戶戶籍資

料（如申請人向戶政

機關查無亡者戶籍

資料，得檢附繼承系

統 表 及 切 結 書 代

替）。 

五、墳墓設置地點位置

簡圖。 

六、墳墓座落土地登記

資料及其範圍之地

籍圖（最近三個月

內）。 

七、土地權利證明或土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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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使用同意書。 

八、申請人與亡者關係

證明文件。 

九、其他證明文件。 

   私人墳墓之修繕應於

核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完

工，必要時得經本府核准

後展延，期間最長以一個

月為限。申請人修繕完竣

後應檢附施工前、中、後

照片，報當地鄉（鎮、市）

公所查驗。於修繕期間鄉

（鎮、市）公所並得隨時

派員查察。 

     私人墳墓修繕之申請

及審查程序，由本府另定

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修繕逾

越程度者，除殯葬管理條

例另有規定外，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違反第二項規定未

經本府核定同意修繕前進

行修繕工程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命其停工及依第

二項規定補辦手續，拒不

停工或屆期仍未補辦手續

者，得連續處罰。 

    如經申請修繕核准而

有增建、改建、擴充、拆

除重建或重新起掘並埋葬

之情事，所轄鄉（鎮、市）

公所應立即依行政罰法第

三十四條規定制止及張貼

制止書，並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查報送府憑辦廢止修

繕案，依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裁處。 

地使用同意書。 

八、申請人與亡者關係

證明文件。 

九、其他證明文件。 

   私人墳墓之修繕應於

核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完

工，必要時得經本府核准

後展延，期間最長以一個

月為限。申請人修繕完竣

後應檢附施工前、中、後

照片，報當地鄉（鎮、市）

公所查驗。於修繕期間鄉

（鎮、市）公所並得隨時

派員查察。 

     私人墳墓修繕之申請

及審查程序，由本府另定

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修繕逾

越程度者，除殯葬管理條

例另有規定外，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限期改善，屆期仍

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違反第二項規定未

經本府核定同意修繕前進

行修繕工程者，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應命其停工及依第

二項規定補辦手續，拒不

停工或屆期仍未補辦手續

者，得連續處罰。 

    如經申請修繕核准而

有增建、改建、擴充、拆

除重建或重新起掘並埋葬

之情事，所轄鄉（鎮、市）

公所應立即依行政罰法第

三十四條規定制止及張貼

制止書，並依第四十一條

規定查報送府憑辦廢止修

繕案，依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裁處。 

第四十條  公立殯葬設施，

如因天然災害造成損害，

當事人申請修繕，應免收

第四十條  公立殯葬設施，

如因天然災害造成損害，

當事人申請修繕，應免收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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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規費。 行政規費。 

第七章 附則 第七章 附則 章名未修正。 

第四十一條 鄉（鎮、市）

公所對於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殯葬設

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

及違法殯葬行為應盡查報

之責，並將查報結果及相

關資料併送本府憑處。 

      前項之查報，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 行為人之姓名、電

話及聯絡住址等相

關資料。 

二、 違規案件之具體事

實（含照片）。 

三、 違規案件發生之地

點及時間。 

四、 違規案件違反之殯

葬法規依據。 

五、 查 報 處 理 情 形 經

過。 

六、 其他。 

    前項查報不全致認定有

疑義而通知鄉（鎮、市）

公所時，鄉（鎮、市）公

所應再度查證及補正。 

第四十一條 鄉（鎮、市）

公所對於違法設置、擴

充、增建、改建殯葬設

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

及違法殯葬行為應盡查報

之責，並將查報結果及相

關資料併送本府憑處。 

      前項之查報，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 行為人之姓名、電

話及聯絡住址等相

關資料。 

二、 違規案件之具體事

實（含照片）。 

三、 違規案件發生之地

點及時間。 

四、 違規案件違反之殯

葬法規依據。 

五、 查 報 處 理 情 形 經

過。 

六、 其他。 

    前項查報不全致認定有

疑義而通知鄉（鎮、市）

公所時，鄉（鎮、市）公

所應再度查證及補正。 

本條未修正。 

第四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

自公布日施行。 

      

第四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

自公布日施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

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

九日修正條文，自公布日

施行。 

本修正案生效條文為公布日

施行，未另定施行日期，爰

移除第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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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補 償 標 準 

墳墓 
級別 

墳墓面積 

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          註 

基 準 加 1 成 加 2 成 

甲級 
18 平方公尺

以上 
120,000 132,000 144,000 

一、甲級至戊級之墳墓規格以墓碑為石

碑及構造物材質為清水磚（或水泥

洗光）為基準。未達此基準者，仍

以同面積級別之墳墓視之。 
二、墳墓規格達前項基準，而有下列 1

至 2 款設施者，依左列補償金額基

準加 1成，合計補償金額；有下列

其中 3 至 4 款設施者，依左列補償

金額基準加 2 成，合計補償金額。 

1、墓碑為大理石、長山石、

觀音石或其他中外名石。 
2、墓埕貼磁磚或磨（洗）石

子。 
3、墓埕設有石獅、石筆或金

爐等設施。 
4、墓龜鋪設水泥。 

三、墳墓面積之計算為墳墓最長處（墓

龜或護壁頂點至拜庭底端）乘以最

寬處，不包括墓園部份。其面積未

達 1 平方公尺者，以 4 捨 5 入計算

之。 
四、吉葬（指葬骨灰骸罐者）部份，每

增加乙罐加發新臺幣 5000 元整；

凶葬（指葬棺木未撿骨者）部份，

每增加 1 具加發新臺幣 10000 元

整。 

五、金斗（指臨時寄岩或露置之骨灰

骸罐）者，每罐補償金額新臺幣

5000 元。 
六、屍體尚未腐爛，必須連棺拆遷者，

每棺增加拆遷費新臺幣 20000 元

整。 

乙級 
14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8

平方公尺 
96,000 105,600 115,200 

丙級 
10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4

平方公尺 
72,000 79,200 86,400 

丁級 
6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0

平方公尺 
42,000 46,200 50,400 

戊級 
未滿 6 平方

公尺 
30,000 33,000 36,000 

 
附註：墳墓於通知期限內自動拆遷者，按補償金額之百分之 50，發給自動拆遷獎勵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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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墳墓於通知期限內自動拆遷者，按補償金額之百分之 50，發給自動拆遷獎勵

金。 
 
 

附表二 

補 償 標 準 

家族墓 

級  別 

補 償 金 額

（新臺幣） 
說                               明 備             註 

甲 600,000 

甲級家族墓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墓碑為長山石、大理石、觀音石或其他

中外名石。 

二、墓塔立面或墓埕貼磁磚、磨（洗）石子

或其他相似之物。 

三、有雕塑品、對聯、印斗、石獅、石筆或

其他雕刻品。 

四、面積在 30 平方公尺以上者。 

一、上開家族墓係指為族人

所共同祭祀並設有納

骨間之墳墓。 

二、家族墓面積之計算為墳

墓最長處（墓龜或護壁

頂點至拜庭底端）乘以

最寬處，不包括墓園部

份。其面積未達 1 平方

公尺者，以 4 捨 5 入計

算之。 

三、家族墓中存放多罐者，

每增加1罐加發新臺幣

5000 元整（臨時寄岩之

金斗，亦同）。 

乙 450,000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而非屬甲級家族墓者，

為乙級家族墓：  

一、具有甲級家族墓第 1 款至第 3 款要件其 

中 1 款，且面積達 30 平方公尺以上者。 

二、具有甲級家族墓第 1 款至第 3 款要件其 

中 2 款，但面積不得小於 20 平方公尺 

者。 

丙 300,000 甲級及乙級家族墓以外者，為丙級家族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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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殯葬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辦理本縣公、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管理及殯葬服

務業、殯葬行為之管理輔導，爰依據殯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

項第二款第十目及地方制度法第十九條第三款第五目規定，特

制定本自治條例。 

          本自治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規定。 

第二條    本縣殯葬業務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

在鄉（鎮、市）為鄉（鎮、市）公所。 

 本府主管權責如下： 

一、本縣殯葬設施設置、更新、遷移、廢止之核准及殯葬專區

設置之核准。 

二、殯葬專區內埋葬、火化及起掘（遷移）許可、存放或骨灰（ 

    骸）研磨等證明之核發。 

三、對轄內私立殯葬設施之設置核准、監督、管理、評鑑及獎 

    勵。 

四、對轄內鄉（鎮、市）公立殯葬設施之監督、評鑑及獎勵。 

五、對轄內鄉（鎮、市）公立殯葬設施設置、更新、遷移之核 

    准。 

六、本縣殯葬服務業之設立許可、經營許可、輔導、管理、評 

          鑑及獎勵。 

七、本縣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或經營殯葬設施、違法 

    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之取締及裁處。 

八、本縣殯葬相關自治法規之研擬及釋疑。 

          鄉（鎮、市）公所主管權責如下： 

一、轄內公立殯葬設施之設置、經營、管理、公墓更新之研擬 

    及遷葬之公告、查估。 

二、轄內埋葬、火化、起掘許可證明及其他相關證明之核發。 

三、轄內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或經營殯葬設施、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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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之查報。 

四、其他經本府指定辦理之事項。 

第二章  殯葬設施之設置管理 

第三條  本府及鄉（鎮、市）公所得視實際需要，選擇適當地點， 

   依本自治條例之規定，設置公立殯葬設施。本府並得依需要規 

   劃、設置殯葬專區。 

          前項殯葬設施得委託民間團體經營或共同經營，其委託辦 

   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條    本府因應業務需要，得於本縣殯葬專區設立工作站。 

第五條    殯葬設施之設置、擴充、增建及改建，應備具下列文件報 

   請本府核准： 

一、 地點位置圖：檢附殯葬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九條及本自治

條例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一定距離範圍內之實測距離，比

例尺不得少於一千二百分之一，並於圖示上標示相關設

施。 

二、 地籍資料及地籍圖：檢附最近三個月內資料且地籍圖比例

尺，不得少於一千二百分之一。土地位於都市計畫內者，

另檢附使用分區證明。 

三、 配置圖説：以六百分之一比例尺地形測量圖為依據繪製。

設置於山坡地之殯葬設施，其配置圖之等高線間距不得大

於一公尺。 

四、 興建營運計畫：包括建築計畫（含量體分析、規劃設計及

施工計畫）及營運計畫（含管理計畫及維護計畫）。 

五、 管理方式：含組織編制、業務職掌。 

六、 收費標準：含單價分析表。 

七、 申請人之相關證明文件：備具立案證明文件及負責人、代

表人或管理人之身分證明文件。 

八、 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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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符合土地使用分區之證明文件。 

十、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檢附之文件。 

      前項殯葬設施用地，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應符合都市計畫法 

  相關規定。非都市土地不符合各使用地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 

  用細目規定者，得檢附前項第一款至第八款及第十款文件向本 

  府申請核准其興辦事業計畫，俟土地符合管制使用規定，始准 

  開發使用。 

      依本自治條例申請殯葬設施之設置或擴充時，申請人應善 

  盡與設置地點及擴充地點毗鄰村（里）居民溝通協調。 

第六條    公墓、骨灰（骸）存放設施、殯儀館、火化場或非公墓內      

之骨灰（骸）存放設施與第一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離不得少於      

一千公尺，與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二      

百五十公尺、與第六款規定之地點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五百公      

尺。 

一、公共飲水井或飲用水之水源地。 

二、學校、醫院、幼兒園。 

三、戶口繁盛地區。 

四、河川。 

五、工廠、礦場。 

六、貯藏或製造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 

          都市計畫範圍內劃定為殯儀館、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

設施用地依其指定目的使用，或在非都市土地已設置公墓範圍

內之殯葬用地者，不受前項距離之限制。 

第七條    設置、擴充專供樹葬之公墓地點，除與公共飲水井或飲用

水之水源地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三百公尺；與貯存或製造

爆炸物或其他易燃之氣體、油料等之場所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

少於五百公尺外，其與殯葬管理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地點之水平距離不得少於五十公尺。 

第八條    位於原住民鄉鎮之傳統部落公墓，其應有設施依其傳統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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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經本縣殯葬設施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之，不受殯葬管理條例

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有設施規定之限制。 

第九條  公墓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 墓基。 

二、 骨灰（骸）存放設施：存放骨灰（骸）以納骨塔（堂）形

式者，其設施應符合第十三條規定。 

三、 服務中心。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排水系統：應依地形、地勢做適當規劃設計施作。位於自

來水水源、水質、水量保護區範圍內公墓，其排水系統應

納入污水處理系統內。 

六、 給水設施及照明設施。 

七、 墓道：墓區間道寬度不得少於四公尺，墓區內步道寬度不

得少於一點五公尺。 

八、 停車場。 

九、 公墓標誌：應於公墓臨接道路旁設置。 

十、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通行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十一、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九條之一  私立公墓之設置或擴充，其最小面積不得小於五公頃 

     。 

              前項私立公墓之設置，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依實際需   

     要，實施分期分區開發。 

第十條    殯儀館應有下列設施並符合標準： 

一、 冷凍室：需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施。 

二、 屍體處理設施：應達衛生法規標準，並具獨立之空間，區

分停屍、洗屍及屍體化妝間、退冰室、防腐處理室及入殮

室，具獨立之空調及污水處理設施。 

三、 解剖室：得與屍體處理設施合併設置，設有解剖設施、照

明、獨立之空調及污水處理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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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檢察官偵訊室。 

五、 消毒設施。 

六、 廢（污）水處理設施：應分開處理一般設施污水及屍體污

水，並符合下水道法之規定；依下水道法規定設置之污水

下水道系統應依水污染防治法取得排放許可。 

七、 停柩室：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施，得兼具小型禮堂功能。 

八、 禮廳及靈堂：具防止異味措施或設施。每一禮廳應設置電

子輓額播放設備，並連結本府或內政部系統。依容納人數

之多寡，設置適當之疏散通道。 

九、 悲傷輔導室。 

十、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 

十一、 公共衛生設施。 

十二、 緊急供電設施：應具備緊急供電及不斷電系統。 

十三、 停車場。 

十四、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通行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十五、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一條  單獨設置禮廳及靈堂應符合前條第八款至第十五款規定

之設施及基準。 

第十二條    火化場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 撿骨室及骨灰再處理設施：具有真空灰燼收集設施及防

塵、噪音措施；骨灰再處理設施，具有研磨等效能。 

二、 火化爐：二爐以上，並設置火化爐空氣污染防制設施、

排放管道及採樣設施；其設置並應符合環保法令規定。 

三、 祭拜檯：應以防火耐燃之材料設置。 

四、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 

五、 公共衛生設施。 

六、 停車場。 

七、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通行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八、 緊急供電設施：應具備不斷電系統及發電機供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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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空氣汙染防制設施。 

十、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三條    骨灰（骸）存放設施應有符合下列規定之設施： 

一、 納骨灰（骸）設施： 

（一） 設有納骨櫃，各樓層、區（排列層）、納骨灰   

（骸）櫃位數量，應繪製配置圖說。 

（二） 納骨櫃位製材達耐燃二級以上性能，並取得室內  

 裝修合格證明。 

二、 祭祀設施：應於適當空間設置祭拜設施。 

三、 服務中心及家屬休息室。 

四、 公共衛生設施。 

五、 停車場。 

六、 聯外道路：可供車輛通行寬度不得少於六公尺。 

七、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設置之設施。 

第十四條    公立殯葬設施之使用、收費及管理辦法，由該管主管機

關以自治法規定之。 

第十五條    私立殯葬設施，就其設施之使用、收費及管理，應訂定

管理辦法，報經本府核定。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設置、擴充、增建、改建殯葬設施完工後，應檢送下列

文件報本府檢查符合規定，並將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

區域及設置者之名稱或姓名公告後，始得啟用、販售墓基或

骨灰（骸）存放單位： 

一、 申請書：內容包含殯葬設施名稱、地點、所屬區域、申

請人及經營者之名稱或姓名。 

二、 核准設置、擴充、增建或改建之許可函。 

三、 使用執照、建物謄本或其他完工證明。 

四、 應有設施之現場照片。 

五、 苗栗縣政府消防局消防檢查合格之證明文件。 

六、 耐震證明及耐燃硬度測試證明：設置骨灰（骸）櫃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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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有由登記有案專業法人或學術機關（構）認證之

二級以上耐燃硬度測試證明。 

七、 室內裝修合格證明。 

八、 設施配置竣工圖。 

九、 申請人及經營者證明文件。 

十、 營運計畫。 

十一、 收費標準。 

十二、 使用管理辦法。 

十三、 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十四、 其他依法應具備之資料文件。 

第三章 殯葬設施之經營管理 

第十七條    本府或鄉（鎮、市）公所得經同級之立法機關議決後，

規定公墓墓基及骨灰（骸）存放設施之使用年限。 

第十八條  公私立殯葬設施有殯葬管理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各款

規定之情事者，其更新或遷移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報本府核

准： 

一、 殯葬設施名稱。 

二、 所在地點及面積。 

三、 更新或遷移之原因。 

四、 預定更新或遷移之期日及地點。 

五、 更新或遷移時之善後處理措施。 

第十九條    埋葬屍體，應於公墓內為之。骨骸起掘後，應存放於骨

灰（骸）存放設施或火化處理。 

第二十條    於本縣轄內之殯葬專區申請屍體埋葬許可、火化許可、

起掘（遷移）許可、存放或骨灰（骸）研磨等證明，應填具

申請書，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向本府提出： 

一、 申請書。 

二、 申請人國民身分證影本（正本驗退）、印章及與亡者關

係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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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受葬者死亡證明書或相驗屍體證明書正本一份。 

四、 受葬者除戶戶籍資料正本。 

五、 親屬如委託他人申辦時，除了應繳驗上列證明文件外，

應出具委託書。 

    前項起掘（遷移）許可，本府派員會同申請人勘驗無

訛，且無違反殯葬管理條例情形者，發給之。 

  本縣轄內之殯葬專區以外之各鄉（鎮、市）公所轄內之 

    殯葬設施，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條第二項第三款第二目規定    

    或各該自治條例規定辦理證明書核發事宜。 

第二十一條    在境外死亡運回國內之屍體或骨灰(骸)，申請屍體埋

葬、火化許可證明、存放或骨灰(骸)研磨等事項，應檢具

境外死亡證明書及通關證明等。 

              前項死亡證明書須經我國駐外機構驗證，並檢附經駐

外機構驗證或國內公證人認證之中文譯本。 

              第一項文件在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製作者，應經行

政院設立或指定之機構或委託之民間團體驗證。 

第二十二條    申請補發殯葬服務業經營許可（備查）函及申請核發

第二十條許可證明書者，應繳納行政規費新臺幣五百元

整。 

              本府及其他政府機關列冊之低收入戶死亡，前項規費

免收。 

第二十三條    私立殯葬設施經營者，應於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向當

地鄉（鎮、市）主管機關陳報上半年度殯葬設施經營管理

及使用（埋葬、火葬或存放骨灰骸）情形。 

            鄉（鎮、市）主管機關應於每年二月底前，將前年度

公、私立殯葬設施管理及使用情形彙報本府轉報上級主管

機關備查。 

第四章  殯葬服務業之管理及輔導 

第二十四條    申請於本縣經營殯葬禮儀服務業，其負責人或專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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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應至少一人具喪禮服務丙級以上技術士證。外縣（市）

殯葬禮儀服務業辦理跨直轄市、縣（市）備查者，亦同。 

    本自治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修正施

行前已許可或完成備查之業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二十五條    於本縣經營殯葬服務業，其負責人或專職人員每年應

參加政府機關、學校、機構、學術社團或殯葬服務業公會

舉辦之殯葬服務業務觀摩交流或教育訓練課程四小時以

上。 

第二十六條    殯葬服務業應將相關證照、商品或服務項目、價金或

收費標準展示於營業處所明顯處，並應備置收費標準表供

消費者取閱。 

              前項情形，本府得隨時派員檢查；如屬殯葬設施經營

業者，本府對於設置於本縣轄內之殯葬設施於必要時並得

會同有關單位人員檢查。 

              殯葬服務業拒絕為前項之檢查或不配合辦理者，經再

通知仍拒絕或不配合辦理，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一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第二十七條    本縣殯葬服務業商業同業公會應將會員異動情形，隨

時通知本府殯葬管理單位，並於每年一月、七月底前將上

半年度會員異動名冊彙報本府殯葬管理單位備查。 

第二十八條    本府對本縣公、私立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應定期

辦理評鑑，經評鑑成效良好具有示範作用者，酌予獎勵，

其評鑑及獎勵之規定，由本府另定之。 

              前項之評鑑，本府得按評鑑優、劣結果予以分別等

級，並以上網或其他方式公告之。 

第二十九條    辦理殯葬事宜，如因本縣殯儀館設施不足需使用道路

搭棚者，應擬具使用計畫報經當地警察機關核准。但以二

日為限。 

              如其他法令有禁止使用道路搭棚規定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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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墳墓拆遷之查估補償 

第三十條    墳墓拆遷之查估補償對象為依法設置及於墳墓設置管理 

    條例施行前所設置之墳墓。 

第三十一條    本府為辦理本縣內各項公共工程需拆遷墳墓之查估補

償，應依第三十二至第三十七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依法或因辦理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或供家族集中存

放骨灰（骸）之墳墓，應先經所在地之鄉（鎮、市）主管

機關於拆遷前先行公告，限期自行拆遷，並應以書面通知

墓主，及在墳墓前樹立標誌。 

              前項之墳墓或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墓如屬

無主者，得免書面通知。 

              第一項期限，自公告日起，至少應有三個月之期間，

墓主屆期仍未拆遷者，視為無主墳，依殯葬管理條例第三

十條之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墳墓之拆遷，由工程主辦機關、需地機關及當地鄉

（鎮、市）公所派員會同查估；複核時得通知本府殯葬業

務單位會同複核。 

              前項墳墓認領人堅不認章或不配合辦理時，得由會查

人員共同認定之。 

              辦理墳墓拆遷補償查估時，應將墳墓現狀拍照及繪製

略圖，並編號黏存於調查表上存卷備查以資徵信，避免糾

紛。有關補償查估調查表由本府另訂之。 

第三十四條    為辦理各項公共工程需拆遷之墳墓如查明確屬無主墳

者，有關墳墓之後續處理應由工程主辦機關或需地機關負

責辦理或支付費用委由當地鄉（鎮、市）公所代為拆遷。 

第三十五條    墳墓拆遷補償之查估，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墳墓拆遷，其查估標準如附表一。 

二、 墳墓於期限內自動拆遷者，按補償金額之百分之五

十，發給自動拆遷獎勵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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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條    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墓，其拆遷補償除依

下列規定辦理外，準用第三十條至前條之規定。 

一、 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墓未設有納骨間者，

其查估標準依附表一規定辦理。 

二、 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墓並設有納骨間者，

其查估標準依附表二規定辦理。 

第三十七條    墳墓及供家族集中存放骨灰（骸）之墳墓因情事變更

致有妨礙軍事設施、公共衛生、都市發展、其他公共利益

之虞或因公共工程需拆遷而無法提出合法證明文件者，得

依第三十五條及第三十六條查估補償金額之百分之五十發

給拆遷救濟金。如於公告拆遷限期內自行拆遷者，加發拆

遷救濟金額百分之三十之自動拆遷獎勵金。 

第三十八條    公有土地為他人無權占用者，不予補償（包含獎勵金

及救濟金等）。 

第六章  修繕 

第三十九條    殯葬管理條例施行前依法設置之私人墳墓，於該條例

施行後申請修繕者，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 

一、 應依墳墓原有之形式。 

二、 進行部分之修繕。 

三、 不得增加高度及擴大面積。 

四、 不得違反其他相關法令。 

              前項私人墳墓之修繕，申請人應備具下列文件向當地

鄉（鎮、市）公所申請，經當地鄉（鎮、市）公所文件審

查及現地會勘後，將應備文件及會勘情形轉報本府核定： 

一、 申請書（應敘明原墳墓設置時間、修繕原因及修繕方  

   式等）。 

二、 原墳墓照片（墓碑及墳墓全景各至少一張）。 

三、 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四、 亡者之除戶戶籍資料（如申請人向戶政機關查無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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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籍資料，得檢附繼承系統表及切結書代替）。 

五、 墳墓設置地點位置簡圖。 

六、 墳墓座落土地登記資料及其範圍之地籍圖（最近三個

月內）。 

七、 土地權利證明或土地使用同意書。 

八、 申請人與亡者關係證明文件。 

九、 其他證明文件。 

    私人墳墓之修繕應於核定之日起三個月內完工，必要

時得經本府核准後展延，期間最長以一個月為限。申請人

修繕完竣後應檢附施工前、中、後照片，報當地鄉（鎮、

市）公所查驗。於修繕期間鄉（鎮、市）公所並得隨時派

員查察。 

              私人墳墓修繕之申請及審查程序，由本府另定之。 

   違反第一項規定修繕逾越程度者，除殯葬管理條例另

有規定外，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改善者，得連續處罰。 

   違反第二項規定未經本府核定同意修繕前進行修繕工

程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應命其停

工及依第二項規定補辦手續，拒不停工或屆期仍未補辦手

續者，得連續處罰。 

   如經申請修繕核准而有增建、改建、擴充、拆除重建

或重新起掘並埋葬之情事，所轄鄉（鎮、市）公所應立即

依行政罰法第三十四條規定制止及張貼制止書，並依第四

十一條規定查報送府憑辦廢止修繕案，依殯葬管理條例規

定裁處。 

第 四十 條    公立殯葬設施，如因天然災害造成損害，當事人申請

修繕，應免收行政規費。 

第七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鄉（鎮、市）公所對於違法設置、擴充、增建、改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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殯葬設施、違法從事殯葬服務業及違法殯葬行為應盡查報

之責，並將查報結果及相關資料併送本府憑處。 

 前項之查報，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行為人之姓名、電話及聯絡住址等相關資料。 

二、 違規案件之具體事實（含照片）。 

三、 違規案件發生之地點及時間。 

四、 違規案件違反之殯葬法規依據。 

五、 查報處理情形經過。 

六、 其他。 

   前項查報不全致認定有疑義而通知鄉（鎮、市）公所

時，鄉（鎮、市）公所應再度查證及補正。 

第四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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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補 償 標 準 

墳墓 
級別 

墳墓面積 

補償金額（新臺幣） 

備          註 

基 準 加 1 成 加 2 成 

甲級 
18 平方公尺

以上 
120,000 132,000 144,000 

一、甲級至戊級之墳墓規格以墓碑為

石碑及構造物材質為清水磚（或

水泥洗光）為基準。未達此基準

者，仍以同面積級別之墳墓視

之。 
二、墳墓規格達前項基準，而有下列

1 至 2 款設施者，依左列補償金

額基準加 1 成，合計補償金額；

有下列其中 3 至 4 款設施者，依

左列補償金額基準加 2 成，合計

補償金額。 

1、墓碑為大理石、長山石、

觀音石或其他中外名石。 
2、墓埕貼磁磚或磨（洗）石

子。 
3、墓埕設有石獅、石筆或金

爐等設施。 
4、墓龜鋪設水泥。 

三、墳墓面積之計算為墳墓最長處

（墓龜或護壁頂點至拜庭底端）

乘以最寬處，不包括墓園部份。

其面積未達 1 平方公尺者，以 4
捨 5 入計算之。 

四、吉葬（指葬骨灰骸罐者）部份，

每增加乙罐加發新臺幣 5000 元

整；凶葬（指葬棺木未撿骨者）

部份，每增加 1 具加發新臺幣

10000 元整。 

五、金斗（指臨時寄岩或露置之骨灰

骸罐）者，每罐補償金額新臺幣

5000 元。 
六、屍體尚未腐爛，必須連棺拆遷

者，每棺增加拆遷費新臺幣

20000 元整。 

乙級 
14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8

平方公尺 
96,000 105,600 115,200 

丙級 
10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4

平方公尺 
72,000 79,200 86,400 

丁級 
6 平方公尺

以上未滿 10

平方公尺 
42,000 46,200 50,400 

戊級 
未滿 6 平方

公尺 
30,000 33,000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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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墳墓於通知期限內自動拆遷者，按補償金額之百分之 50，發給自動拆遷獎

勵金。 
 

 
 
 
 
 
 

 
附註：墳墓於通知期限內自動拆遷者，按補償金額之百分之 50，發給自動拆遷獎

勵金。 

 

附表二 

補 償 標 準 

家族墓 

級  別 

補 償 金 額

（新臺幣） 
說                               明 備             註 

甲 600,000 

甲級家族墓應符合下列要件： 

一、墓碑為長山石、大理石、觀音石或其他

中外名石。 

二、墓塔立面或墓埕貼磁磚、磨（洗）石子

或其他相似之物。 

三、有雕塑品、對聯、印斗、石獅、石筆或

其他雕刻品。 

四、面積在 30 平方公尺以上者。 

一、上開家族墓係指為族

人所共同祭祀並設有

納骨間之墳墓。 

二、家族墓面積之計算為

墳墓最長處（墓龜或

護 壁 頂點至拜庭底

端）乘以最寬處，不

包括墓園部份。其面

積未達 1 平方公尺

者，以 4 捨 5 入計算

之。 

三、家族墓中存放多罐

者，每增加 1 罐加發

新臺幣 5000 元整（臨

時 寄 岩之金斗，亦

同）。 

乙 450,000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而非屬甲級家族墓者，

為乙級家族墓：  

一、具有甲級家族墓第 1 款至第 3 款要件其 

中 1 款，且面積達 30 平方公尺以上

者。 

二、具有甲級家族墓第 1 款至第 3 款要件其 

中 2 款，但面積不得小於 20 平方公尺 

者。 

丙 300,000 
甲級及乙級家族墓以外者，為丙級家族

墓。 


